
  

 



二、关于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

框架协议事项的独立意见

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

议属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事项,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公平,不

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在审议该议案时,

关联董事白玉光、卢耀忠、丁建林已按规定回避表决,董事会表

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,合法有效。我们同意将《关

于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

事项的议案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螃 各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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